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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引导城市建设管理协调发展的关键，指导土地利用和城

市建设的有两个规划，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这两个规划都是以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为依据、节约和

合理利用土地及其空间资源为原则编制的，但由于各方面的

原因，两个规划相互脱节的状况由来已久。关于这两个规划

的关系，早在1989年底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第七条就有明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与国土规划、

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近

年来，国家出于强化土地管理、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的需要

，接连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均涉及到了两个规划要相互协

调的问题，即 “城市总体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

调，切实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国发[1996]18号文），“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用地规模不

得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中发[1997]11号文）；可见，

国家对于两个规划的工作均高度重视，有关的法规和政策也

要求这两个规划相互协调，而这两个规划的有何异同点？主

要分歧在哪里？本文对此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现状比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城市总体规划在我国起步时间一样，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无

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上，均落后于城市总体规划

，其权威性和约束力也不及城市总体规划。 （一）两个规划

的成熟程度不一样 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均是在本世纪五、六



十年代全面学习前苏联时期引进来的，两者均经历了40多年

的风风雨雨。土地规划在80年代才真正起步，1988年第一次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在1991和1994

年，国土局相继发布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

法》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试行）》，由于

种种原因这次规划进展缓慢；1996年又开始了第二次全国范

围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国土局又于1997年10月出台

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和《县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编制规程（试行）》。由于规划依据、方法并不成熟

、且涉及的规划层次多，至今土地规划的成熟程度仍然不高

。 城市规划虽然也几经波折、不尽完善，但总的来说，理论

和实践均较土地规划成熟。尤其是在1978到1988年这十年中

，城市规划走过了最富有探索性的十年，理论与实践上均取

得了长足进步。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了《城市规划法》，确立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 1991

年建设部通过了《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有关城市规划法规

和条文的相继出台对于城市规划工作取到了有力的推动和规

范化作用。从1980年至今，各地已按照五年一修编的周期，

进行过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或修编工作。 （二） 两个规

划的法律地位不一样 土地规划的宏观控制和约束力未能在法

律上充分体现。《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都简单地讲各级

政府应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规划应对哪些土地利用进

行宏观控制，如何保证规划的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无

法律约束力，违反了规划如何处置等均未能明确。相形之下

，城市规划有《城市规划法》作为法律保障，规划的制定、

实施和违反规划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城市规划法》均作了明



确的规定。 （三） 两个规划的审批权限不一样 根据最新《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第二十六条，“评审合格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综合平衡和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

依照法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并报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备案。”这种规定不及城市总体规划

的明确， “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这一点就比较含混，按

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惯例，常规理解是，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审批权限在上级人民政府，这样仅直辖市和省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地级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审批机关是省级人民政府。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权

限，根据《城市规划法》和国发[1996]18号文的规定，直辖市

和省会城市以及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城市总体

规划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其余城市的总体规划审批机关是上

级人民政府。因此，对于省会城市或非农业人口在50万以上

的大城市来说，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要低于城市

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 二、两个规划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目前

全国范围内均在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和城市总体规划

工作，由于两个规划的依据、工作方法、出发点均存在着差

异，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分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分歧属于技术问题上的，另一类分歧则属于原则问题上看

法不一致。 （一） 技术问题上的分歧 1. 土地规划的范围大于

城市规划的范围吗？ 现在有一种观点，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

是点与面的关系，土地规划的范围大于城市规划的范围。这

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不科学的。 从规划体系上看，土地规划

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层次性； 按行政区划分为全国、省、地

、县、乡五级规划体系。城市规划具有同土地规划相似的规



划体系；根据《城市规划法》，国务院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编制全国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而

城市规划的主体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因此城市规划也可分为全国和省级城镇体系规划，指导地级

、县级及建制镇级的城市规划。 各级土地规划的范围是本级

行政区域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同一级别的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中，前者的规划范围会更大些；因为

根据《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区指城市市区、近郊区以

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

域，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所以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也可以是整个城市辖区，其规

划的范围就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致，所谓点与面之说是站

不住脚的。 2. 两个规划在用地上为何难以比较？ 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各类用地面积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面积，用

地分类标准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含义》（见于《县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中的附件一）。城市总体规划

用地面积采用一万分之一或五千分之一比例尺的图纸的量算

结果，用地分类标准采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GBJ 137-90）。这两个规划在同一地类上却出现了面积

不一致的现象，其原因除去基础图纸不一致、量算方法不一

以及量算误差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用地分类标准有

相互矛盾之处，即同一名称或相似名称的地类，其含义却大

不相同，这就直接造成了两个规划在用地上的难以比较。下

面对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中关于城市、建制镇、特殊用地和交

通用地等关键地类的定义试作剖析。 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



有市建制居民点，范围指建成市区的面积，不包括市内用于

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建制镇是指按国发[1984]165号

文件规定建镇标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有镇建制的居民点

，范围为建成镇区的面积，不包括镇内的农、林、牧、渔业

生产用地。特殊用地是指居民点以外独立的国防、名胜古迹

、风景旅游、墓地、陵园等用地。交通用地是指居民点以外

的各种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和民用机场用地，包括护路林。 以

上为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中的有关定义，在城市和建制镇中的

定义中都未明确是否要剔除城市内部的水域、交通用地，而

且以上四个定义中均涉及到以居民点作为一个解释的媒介，

并以居民点内和居民点外作为地类划分的界限，这本身就是

很含混的，容易造成不同的认识偏差。各地方在把握土地利

用分类标准时，各有不同的理解，城市内部的交通用地、水

域、风景区计为城市用地还是分别计为交通用地、水域和特

殊用地？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对此，也并没有像城市用地分类

标准那样制定一个详细的条文说明，对似是而非的概念进行

诠释和澄清。各地在进行城市面积统计时，就会根据不同的

理解将上述用地或进行扣减、或计为城市用地。有的地区将

城市内部的道路广场以及对外交通用地统计为土地规划概念

中的交通用地，从而会造成土地规划概念中的城市面积小于

城市规划概念中的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在城市和建制镇的

用地统计上两个规划不一致，自然也会影响到两个规划在水

域、交通用地、特殊用地统计上的不一致。至于两个用地分

类标准中均出现了特殊用地，但其含义却已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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